 
臺北市稅捐稽徵處士林分處110年度結合統一發票推行辦理
學校租稅巡迴演講意願調查表

一、辦理時間：110年3－5月(110年5月15日前)，利用貴校朝會、集會、自習、法治課程、公民課或其他活動時間，建議辦理時間為1節課。

二、辦理方式：
    □ 1.本分處派遣租稅講習人員1組2人，以動畫光碟搭配專人演講及有獎徵答。  

    □ 2.本分處提供租稅教育教材動畫光碟，並派遣租稅講習人員1組2人前往，利用學校內電視播放系統，播放至全校各班教室，於講習結束後選取1個班級辦理有獎徵答。

    □ 3.由學校自行提案辦理，並請於辦理完畢時提供學習成果（如學習單）、照片等書面資料，獎品由本分處提供。提案內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三、配合意願：

□可以配合（填選本欄項者，請續填四）

□無法配合，原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四、配合情形：

（1） 辦理時間：  月   日   點   分至   點   分。

（2） 辦理場合：□視聽教室  □教室  □操場  □活動中心  □其他

（3） 參加年級別暨人數：    年級，共     班，約       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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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聯　絡　資　料
	學校名稱：           

	聯 絡 人：
	聯絡電話：         分機

	e-mail address：


   承辦人：　　　　       主任：   　  　　　   校長：

To：臺北市稅捐稽徵處士林分處/姓名吳曉靜/電話：2831-8101分機412


 傳真：2831-8105/信箱：ct-3561@mail.taipei.gov.tw








範例2








